
2017年“三公”经费变动情况说明
2017年我市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与2016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相比减少了397.67万, 主要是因为我市各部门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，厉行节约、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使得“三公”经费规模大幅下降。
1、2017年全市财政拨款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支出71.10万元，比年初预算下降8.9万，主要是因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实行厉行节约有关规定，严格控制因公出国人数，压减了相关支出。
2、全市财政拨款公务接待费支出391.69万元，较去年决算数减少49.31万元，主要是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实行厉行节约有关规定，严格公务接待范围和标准，减少了公务接待费用。
3、全市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费用（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与公务用车购置费合计）支出1927.54万元，较去年决算数减少360.46万元，下降了15.75%，其中：全市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1809.73万元，同比减少434.27万元，下降了19.35%。全市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117.81万元，较去年决算数增加73.81万元。主要是因为2017年我市法院4辆公务用车使用年限超过十年，故障率较高，影响正常工作，因此花费60.16万元置换了四辆公务用车；2017年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因工作需要花费57.65万元为村镇中心购买五辆工作用车。
